
臺北市政府 98.11.26.  府訴字第 098701409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吳○○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

訴願人因失業認定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8年 9月 28日北市就服二字第 09832037100

號

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於民國（下同） 98年 3月 31日持前所任職之○○有限公司

（下稱○○有限公司）所開具之離職證明書（離職原因：工作貢獻度不足，不符公司人力需

求），以非自願離職者身分向原處分機關景美就業服務站申辦求職登記、失業認定及請領失

業給付。經該服務站向○○有限公司人事人員查詢，確認訴願人所持該離職證明書確為該公

司開立且所載屬實，原處分機關遂於 98年 4月 14日完成失業認定，98年 5月 19日、6月 25

日、

7月 31日及 9月 4日完成失業再認定。嗣臺北縣政府就業服務中心查核 98年 3月申領失業給

付原

因符合應辦理資遣通報人員名冊比對時，○○有限公司於 98年 9月 14日函復該中心表示訴願

人係自行申請離職，並檢附訴願人 98年 2月 13日所填之離職申請書為憑。臺北縣政府勞工局

乃以 98年 9月 17日北勞就字第 0980022387號函轉原處分機關查處。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

願

人離職原因非屬就業保險法第 11條第 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遂以 98年 9月 28日北市就

服

 二字第 09832037100號函撤銷 98年 4月 14日、5月 19日、 6

月 25日、7月 31日及 9月 4日對訴願人之失業認定及失業再認定。該函於 98年 9月 30日送

達，

訴願人不服，於 98年 10月 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就業保險法第 4條規定：「本保險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勞工保險局辦理，並為保險人

　　。」第 11條規定：「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

　　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



　　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仍無法推介就

　　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

　　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及第

　　二十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第 25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

　　二年內，應檢附離職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親

　　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並填寫失業認定

　　、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登記後，應辦理就業諮

　　詢，並自求職登記之日起十四日內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未能於該十四日內推介就

　　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於翌日完成失業認定，並轉請保險人核發失

　　業給付。」

　　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 5款規定：「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

　　約：......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2年 8月 28日勞職業字第 0920206541號函釋：「......說明......

三

　　、依就業保險法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失業給付請領條件須為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

　　，若勞工於離職前自行填寫離職申請書說明係自行離職，則離職原因並非『非自願離職

　　』，自不符失業給付請領資格；爾後若有其他類似雇主與勞工說法不一之情形或者書面

　　資料內容相互衝突時，請輔導勞工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解後比照前揭說明辦理。」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有限公司主觀認定訴願人工作貢獻度不足，不符公司人力需求

　　，主動要求訴願人辦理離職。訴願人持該公司 98年 2月 1 3日所開立之離職證明書前往臺

　　北市景美就業服務站辦理失業認定申請，承辦人即以電話向雇主詢問，確認訴願人離職

　　原因係屬非自願性離職。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於 98年 3月 31日向原處分機關景美就業服務站申辦求職登記、失業認定及請領

　　失業給付，經該服務站向○○有限公司查詢結果，並據該公司 98年 2月 13日開立之離職

　　證明，認定訴願人屬「非自願離職」，經原處分機關完成失業認定及失業再認定。嗣原

　　處分機關依臺北縣政府勞工局 98年 9月 17日北勞就字第 0980022387號函所附杰何有限

公

　　司 98年 9月 14日函及訴願人 98年 2月 13日填具之離職申請書，認訴願人係自行申請離

職，

　　非屬「非自願離職」，不符就業保險法第 11條規定之失業給付請領條件，遂以 98年 9月

2

　　8日北市就服二字第 09832037100號函撤銷對訴願人之失業認定及失業再認定，有上揭○

　　○有限公司 98年 2月 13日出具訴願人之離（在）職證明書、原處分機關景美區就業服務



　　中心辦理失業認定離職原因訪談紀錄表、上開臺北縣政府勞工局及○○有限公司函、訴

　　願人填具之離職申請書等影本在卷可稽，原處分尚非無據。

四、惟查原處分機關對於作成失業認定之前提事實─是否為「非自願離職」，應依職權查認

　　。倘該前提離職原因事實是否為非自願離職未臻明確，即作成否准、撤銷失業認定之行

　　政處分，該處分即難謂為合法妥適。本件原處分機關撤銷對訴願人之失業認定及失業再

　　認定，所憑無非係以杰何有限公司 98年 9月 14日函及訴願人 98年 2月 13日所填具之離

職申

　　請書，認訴願人係自行申請離職，非屬非自願離職。然○○有限公司 98年 9月 14日函認

　　訴願人係自行離職，與該公司 98年 2月 13日所開立之離職證明書所載離職原因不一，訴

　　願人亦主張係○○有限公司主觀認定訴願人「工作貢獻度不足，不符公司人力需求。」

　　主動要求訴願人辦理離職。是訴願人離職原因有無勞動基準法第 11條第 5款規定勞工對

　　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而屬「非自願離職」，不無疑義？且原處分機關景美就業服

　　務站於接獲訴願人申請時，亦曾向○○有限公司人事人員詢問確認訴願人所持該離職證

　　明書確為該公司開立且所載屬實。是依卷附資料，尚難據以釐清訴願人究否為自願離職

　　。次按前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2年 8月 28日勞職業字第 0920206541號函釋意旨，勞工

離

　　職原因若雇主與勞工說法不一之情形或書面資料內容相互衝突時，就業服務機構應輔導

　　勞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據以辦理。惟遍查全卷，未見原處分機關有何積極輔導措施。

　　本件訴願人之離職原因既與原雇主說法不一，原處分機關未輔導訴願人申請勞資爭議，

　　即遽予作成撤銷對訴願人之失業認定、失業再認定之處分，尚嫌率斷。從而，為求原處

　　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業　鑫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陳　媛　英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賴　芳　玉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26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業鑫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